
近日，各地的红叶都红了，社交媒体上也开始晒出游客与红叶的各种合照。而辽
宁本溪老边沟景区一则“禁止采摘枫叶、手持枫叶，捡的也不行”的广播提醒，引发舆
论热议。面对质疑，景区回应称该规定由来已久，旨在保护自然环境。禁止采摘枫叶
的初衷不难理解，但连地上已然飘落的枫叶都禁止捡拾，这份“硬核环保”规定不禁让
人困惑：捡片落叶拍照，真的会伤了生态？

景区管理的智慧，不在“一

禁了之”，而在疏堵结合。景

区完全可以跳出既有的思维定

式，一方面划定生态核心区与

休闲互动区，在植被脆弱、重

要景观等关键区域严令禁止采

摘、捡拾，在步道周边、观景平

台附近划定可捡拾落叶区，满

足游客拍照留念的需求；另一

方面，通过广播、指示牌、志愿

者引导等方式，传递“欣赏不带

走、触碰不破坏”的理念，让环

保规定多些人情味，少些强

制感。

景区管理既要环保初心，

更需人文温度。一项合理的规

定，应当既能约束少数人的破

坏行为，守护好整体环境，也

能顺应多数人的合理需求，不

让善意提醒变成冰冷隔阂。要

知道，游客弯腰捡落叶的动

作，本质上是对自然之美的认

同与喜爱，这正是推动环保

理念落地的重要力量。若

景区能顺着这份喜爱加以

引导，邀请游客参与林间落

叶清理、破损树木养护等力

所能及的环保行动，既满足

了游客与自然互动的需求，

又让环保从被动遵守变成

主动参与，何乐而不为？

枫叶红得热烈，景区的

管理也该多些温度。别让

“禁捡落叶”的规定，成为挡

住 游 客 与 自 然 亲 近 的 枷

锁。真正的生态保护不是将

人与自然对立，而是让每一

个走进景区的人，都能在触

摸自然之美的过程中，自发

成为这份美好的守护者。如

此，红枫常红，游客常来，景

区的生态与发展才能真正

实现共赢。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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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景区禁捡红叶，这这““硬核硬核环保环保””妥吗妥吗？？
□孔德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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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用手机拍摄枫叶。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环保是景区的生命线，这
份守护初心值得肯定。深秋的
老边沟，漫山枫叶是核心景致，
若游客肆意采摘，枝头红叶被
折、树木遭损，不仅破坏景观完
整性，更会影响生态平衡。从
这一角度看，景区禁止采摘枫
叶的规定，是对自然馈赠的珍
视，也是对游客行为的必要引
导。而“捡落叶也不行”的延伸
规定，却明显偏离了环保的初
衷，走向了“一刀切”的极端。

落叶归根是自然循环的一
环，能为土壤提供养分，可景区
并非封闭的原始森林，为保障
游览安全与环境整洁，工作人
员本就会定期清理林间落叶。
游客捡几片落叶拍照，大多不
会带出景区，更不会对生态循
环造成实质性损害。景区上述
强制规定看似守住了“每一片
落叶”，实则成了割裂人与自然
良性互动的屏障，可能让游客
失去对自然的共情，甚至滋生
对环保规定的抵触情绪。

“禁捡落叶”的争议，折射出
部分景区在生态保护与满足游客
体验间的失衡。景区的核心价

值，不是将自然圈起来仅供远观，
而是在守护生态的前提下，让游
客走进自然、触摸自然、感受自
然。试想，游客捡起一片落叶，指
尖触碰叶脉的纹理，目光定格红
叶的绚烂，而后轻轻将其放回林
间——这份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远比生硬的“禁止令”更能催生真
切的环保意识。

揆诸现实，类似“一刀切”的
环保管理并非个例。有的景区
将“保护”简单等同于“禁止”，禁
止游客触碰任何植物，哪怕是路
边已经枯萎的野花；有的景区过
度放大“人类活动影响”，不让游

客在林间停留太久，甚至给出牵
强理由称“呼吸会影响生态”；还
有的景区为追求“原始感”，连必
要的观景步道都不修建，结果反
而让游客踩踏出更多野路，加剧了
植被破坏。这些规定看似站在环
保的立场，实则忽略了景区的公
共属性。景区既是生态保护地，
也是供人亲近自然的公共空间，
脱离人的需求谈环保，本身就是
对景区功能的误读。

对比近年来多地推行的“落
叶缓扫”政策，更能看出“禁捡落
叶”规定的刻板。从北京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保留银杏、梧桐落叶
形成“金色地毯”，到杭州西湖景
区让法国梧桐叶、枫叶在湖面与
步道停留数日，再到苏州平江路
让枫杨、乌桕落叶装点古街，

“落叶缓扫”既保留落叶对土壤
的滋养作用，也为市民游客留
出欣赏自然之美、与落叶互动
的空间。这些城市的实践早已
证明，尊重自然规律、顺应人的
需求，才能让环保措施更有温
度，也更易被接受。

北京已连续多年实施“落叶缓扫”
政策，图为地坛公园局部。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公 告
张义（男，身份证号码：51

0102197403148414） 2013 年
12 月 25 日承租我中心位于锦
江区成龙街道香樟社区樱花街
383 号东洪广厦 4 栋 2 单元 25
楼 02号公共租赁住房，于 2025
年 7月 16日死亡。

林正中（男，身份证号码：
510122195312102214）于 2022
年 06 月 02 日承租我中心位于
锦江区成龙街道香樟社区樱花
街 383 号东洪广厦 4 栋 2 单元
11 楼 07 号公共租赁住房，于
2025年 9月 25日死亡。

请以上承租人的法定继承
人于公告之日起 7 日内速往承
租房处置其生前遗留在房屋内
的物品并告知相关小区物业服
务中心。逾期未处置，我单位
将依法对其承租房屋内遗留所
有物品予以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28）86280083
成都市公共住房服务中心

■四川潇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原法人童赟法人
章 编 号 5101055463795 公 章
编号 5101055463792 财务专用
章编号 5101055463793 发票专
用章编号 5101055463794 均遗
失作废。
■四川奥普艺成新能源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6
000726）、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76000729）、王德强法人
章（编号：5101076000732）遗
失作废。
■成都市都市派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4
MAECT06T7C)何小艳法人章
( 编号:5101140286408) 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卿雅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14
0113509)、法人章(编码:51011
40113511)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臻优汇农业有限公司公
章 ( 编号：5101135219970）遗
失，声明作废
■唐杰、黄莉遗失成都中新悦
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具
的购房款收据，票号：ZX0705，
金额：50000元；票号：ZX0706，
金额：200000 元；声明遗失
作废。
■四川北极光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35
723801，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外北支
行，账号：44022140090067938
09）遗失作废。
■崇州市宏达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845
006529）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鱼渔餐饮有限公司公章
（印章编号：5101008221295）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上瑞元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编号：5101075874919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亿仁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陈香法人章（编码：510124
991654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壹环球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3
26906)遗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成都嘉谊信息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2453908
45）、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
45390846）遗失作废
■成都御君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556
61657）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毕氏汽
车货物运输服务部公章(编码：
5108970013589)遗失作废。

生活服务广告028-86969860
收费标准:7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律师提醒：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所
有信息均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客户交易前请查验
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

公 示
西樾台项目位于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正兴路251号，由四川隆

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建设有架空层、非机动车架空层、
业主委员活动用房、门卫室、人防车位、配套设施用房等，共计建筑面
积3882.74平方米。四川隆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西樾台项目人防
车位、配套设施等以上物业的使用权和收益无偿移交给项目全体业
主，但业主委员会表示现无能力管理和运营，暂不办理以上物业的移
交。现四川隆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将以上物业的使用权和收益
移交由项目物业公司代为管理。待业主委员会确认移交后30日内我
公司与业主委员会签订人防车位、配套设施等以上物业使用权的无偿
移交协议，并协助物业公司向业主委员会移交代管期间的收益。就该
移交事项进行公告，公告期为7天（自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
月 6日）。如有异议的业主请在公告期内向以下公证处提交书面异
议，公告期满公证处未收到书面异议的，我公司将做正式移交。

公证机构：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公证处
联系电话：02887925896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清江二街9号

四川隆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31日


